
《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篇》 第二堂 〈懺悔篇〉 

一、釋「懺悔」義： 

梵云懺摩，此翻悔往。有言懺悔，梵華雙舉。準《業疏》 云：取其義意，謂不造新。懺

謂止斷未來非，悔謂恥心於往犯  

 

二、初敘懺意 

夫結成罪種，理須懺除，則形清心淨。故《薩婆多》云：無有一法，疾於心者。不可以暫

惡，便永棄之。故須懺悔。 

 

三、略分化制通局  

《多論》：凡罪有三種：1.犯戒罪、2.業道罪、3.惡行罪 

宣祖的判教：將佛陀一代時教判為「化.制」二教。 

  化教--通大小乘--通被二眾--具兼兩懺--通悔三世--總牒十業 

  制教--局小宗----局道眾----局事行-----局現犯----局名體 

「化制相須：化制二教罪懺相須。若唯依化懺，則制罪不亡；若專據制懺，則業道全在；

故當二懺齊用，則使業制俱除。」（需背誦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別明化教二懺 

1、對顯二懺--事懺 

事鈔：若論事懺，屬彼愚鈍。由未見理，我倒常行，妄業翳心，隨境纏附，動必起行，行

纏三有。為說真觀，心昏智迷。 

止得嚴淨道場，稱歎虔仰，或因禮拜，或假誦持，旋繞竭誠，心緣勝境。則業有輕重，定

不定別。或有轉報，或有輕受。並如佛名、方等諸經所明。 

業有輕重，定不定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就過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就心   

定業極重.縱懺不亡                    

不定猶輕.或容轉易    

五逆謗法.用僧物等為重 

餘則為輕    

三時俱起猛心為重 

二時一時起猛心為輕    

不定猶輕.或容轉易   

1.對顯二懺┬事懺----作法懺、取相懺    

         └理懺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重廣理懺┬標示用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└別列三觀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方等諸經說明： 

《金剛經》: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

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，則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 

事懺須具五緣： 

《業疏》：1.請佛菩薩為證，2.誦經，3.說己罪名，4.立誓言，5.如教明證。 

2.事懺作法懺--梵網菩薩戒 

  上品纏犯----前四重--失戒體,懺見好相,更不須受。 

              後六重--失戒體，不用見好相。----向四位出家眾懺悔, 重新再受戒。 

  中品纏(放逸)犯重----------------對三位出家眾懺悔 

  下品纏(無知)犯重、及輕垢罪----對一位出家眾懺悔 

事懺作法懺--五戒上品不可悔罪 

《五戒相經箋要補釋》弘一大師：若犯上品不可悔罪，依小乘法，則永棄佛海，名為邊

罪，不許懺悔，不得更受五戒，亦不得受八戒.沙彌戒.苾芻戒.菩薩戒；惟依大乘法修取相

懺，見好相已，方許受菩薩戒，亦許重受五戒等。(若殺生身父.母.阿羅漢.聖人，即成逆

罪，準《梵網經》現身不得戒。) 

說罪之文，依《有部律》酌定： 

懺悔者：大德存念！我優婆塞(夷)某甲，有故殺蚊蟲命(隨其所犯稱之)，犯下品可悔惡作

罪(不憶數)，及此方便惡作罪(不憶數)，此所犯罪，我今於大德前，從清淨來(即

上次懺罪以來)，並皆發露，不作覆藏，由發露已，便得安樂。(三說) 

所對人：汝見罪否？            懺悔者：我見。  

所對人：將來諸戒能善護不？    懺悔者：能護。  

所對人：善。                  懺悔者：爾。 

3.事懺取相懺 

 《梵網經菩薩戒 輕垢41 》：若有犯十戒者，應教懺悔，在佛菩薩形像前，日夜六時誦

十重四十八輕戒，苦到禮三世千佛，得見好相。若一七日、二三七日、乃至一年，要見好

相。好相者，佛來摩頂、見光見華、種種異相，便得滅罪。若無好相，雖懺無益，是人現

身亦不得戒，而得增益受戒。 

4.對顯二懺--理懺 

《事鈔》：理據智利。觀彼罪性，由妄覆心，便結妄業，還須識妄，本性無生。念念分

心，業隨迷遣。 



問：修理懺人，須禮誦否？  

《濟緣》答：愚智兩分，事理無二。上智達理，不礙修行；中下昧空，故存漸誘。 

應為四句，總攝群機。 

  一.得理失事：一心禪觀，外闕莊嚴，如有目無足，不能前進。 

  二.逐事迷理：計功分課，不了緣生，如有足無目，不知所從。 

  三.事理雙運：目足相資，萬行圓修，必至彼岸。 

  四.理事俱昧：盲而無足，愚癡惰慢，終無出期。 

是知理事各立，未免偏邪，空有一如，是真修習。故曰：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；佛事門

中，不捨一法。諸佛菩薩，歷劫熏修，華竺祖師，終身苦行。此理深密，何可盡言。 

5、重廣理懺--標示用心 

《事鈔》云：言理懺者，既在智人，則多方便。隨所施為，恆觀無性。以無性故，妄我無

託，事非我生，罪福無主，分見分思，分除分滅，如人醒覺，則不眠醉。 

6、重廣理懺--別列三觀 

《事鈔》云：然理大要，不出三種： 

  一者、諸法性空無我。此理照心，名為小乘。 

  二者、諸法本相是空，唯情妄見。此理照用，屬小菩薩。 

  三者、諸法外塵本無，實唯有識。此理深妙，唯意緣知，是大菩薩，佛果證行。 

以此三理，任智強弱，隨事觀緣，無罪不遣。 

 

五、「造業」有三種結果，與「懺悔」有三種結果。 

「造業」有三種結果：          「懺悔」有三種結果： 

1、得「異熟果」             1、改變「異熟果」 

總報：六道                  或轉報.或輕受 

2、得「等流果」            2、改變「等流果」 

善惡念相續                  斷惡修善 

3、得「增上果」            3、改變「增上果」 

別報：餘報                  或轉報.或輕受 


